
西醫基層總額臺北分區 114 年第 4次共管會議紀錄

時間：114 年 12 月 5 日(星期五)13 時 0 分

地點：健保署臺北業務組壽德大樓 9 樓第 1會議室

(臺北市許昌街 17 號 9 樓)

主席：李組長純馥、顏主任委員鴻順 紀錄：莊茹婷

出席單位及人員

西醫基層臺北分會委員：

洪副主任委員德仁、王副主任委員俊傑、林副主任委員旺枝、

陳副主任委員蕾如(黃逸萍醫師代理)、林副主任委員孟俞(請假)、

張執行秘書嘉興、周委員賢章、林委員應然、張委員孟源、黃

委員國欽、周委員裕清(劉漢宗醫師代理)、洪委員佑承、陳委員献

明、張委員必正、陳委員偉鵬、李委員秀娟(請假)、鄭委員忠

政、劉委員遠祺、林委員弘揚、吳委員梅壽、黃委員振國、林

委員育正、林委員新泰、陳委員英詔

中央健康健保署臺北業務組委員：

朱專門委員文玥、連簡任視察恆榮、林科長怡君、曹科長麗玲

(請假)、尤科長明村

列席單位及人員：

臺北分會

台北市醫師公會

何怡璇、張懋如

詹益祥醫師、李家祥醫師、陳怡璇總幹事

社團法人

新北市醫師公會
施君翰醫師、蔣友良醫師、朱致遠總幹事

基隆市醫師公會 李祥和醫師、康德華醫師

宜蘭縣醫師公會 朱育瑩醫師

醫療費用二科 廖美惠、林育如、陳淑儀、陳懿娟、

廖敏欣、盧珉如、陳昶瑋、陳珮玲、 

莊茹婷、江爾蕓、張于田、陳愉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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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邦誠、施孟奇、盧宛伶、羅裕銓、

張芸湘、李盈蓁、劉彥岑、王俞琇、

林芳瑜、吳善鈞、梁恩綺、楊子芸、

施羽真、蔡瑜珍、黃聖中

醫療費用四科 趙英蕙、王玉緞

醫務管理科 李如芳

壹、主席致詞：(略)

貳、114 年第 3 次會議紀錄確認：(略)

參、報告事項：

第一案 報告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臺北業務組

案由： 114 年第 3 次西醫基層總額臺北分區共管會議決議事項追蹤

案辦理情形。

決定：

一、追蹤事項共 6案，序號 2_「胸腔內科(AC)正成長院所管理案」

共 1 案繼續列管，其餘 5 案解除列管。

二、序號 2_「胸腔內科(AC)正成長院所管理案」：本項專案刻正審

查中，審畢結果於 115 年第 1次共管會議提報，本案繼續列管。 

三、另序號 1_「『上消化道泛內視鏡檢查(28016C)』、『大腸鏡檢查

(28017C)』或『腹部超音波(19001C)』管理專案」解除列管，

請臺北業務組針對 113 年消化道檢查高耗用個案專案，進一步

分析同院同個案同日多報診察費之情形，分析結果於 115 年第

1 次共管會議提報。

四、餘洽悉。

第二案 報告單位：西醫基層臺北分會

案由：西醫基層總額臺北分會執行概況。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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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報告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臺北業務組

案由：西醫基層總額執行概況。

決定：

一、復健利用管控專案：「114 年度復健利用管控專案」之監測指

標，續納為下一次復健利用管控專案執行參考。

二、骨科管理專案：「114 年骨科管理專案」之 X 光檢查等 5 類管

理項目，續納為下一年度(115 年)骨科管理專案執行參考。

三、照護機構住民專案：持續辦理 115 年度專案。

四、白內障手術管理專案：持續辦理「品質管理指標」管理。

五、請臺北分會協助轉知會員事項如下：

(一)衛生福利部於 114 年 10 月 28 日核定新增「全民健康保險

週日及國定假日輕急症中心(UCC)試辦計畫」，並自 114 年

11 月 1 日起生效，相關資料請至本署全球資訊網/健保法

令/最新全民健保法規公告下載參考。

(二)規劃新增春節 9 天假期 115 年 2 月 14 日至同年月 22 日加

成獎勵(草案)，加成範圍包括『門診、急診、住院』診察

費、護理費及藥事服務費；加成規範：『門診』115 年 2 月

14 日及小年夜加成 30%、除夕加成 50%、初一至初三加成

100%、初四及初五加成 50%、初六加成 30%；『急、住診』

不分假別均加成 100%。醫療院所不需申報額外加成，由本

署統一核發。

(三) 114 年全民健康保險西醫基層提升國人視力照護品質方案

訂有年度「提升照護品質獎勵金」，其中診所上傳「白內障

視力品質照護說明書」占權重 30 分(上傳路徑：

https://reurl.cc/OYOq6)，屬必要之項目。臺北業務組已於

114 年 9月 17 日以電子郵件轉知本轄區西醫基層診所配合

辦理。不予核發「提升照護品質獎勵金」之條件請至本署

全球資訊網/健保服務/健保醫療計畫/全民健康保險西醫

基層提升國人視力照護品質方案下載參考。

(四)為加強推動論質計畫慢性病照護，臺北業務組每半年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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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可收案名單及費用試算(DM 及 CKD 名單分別於 114 年

11 月 7 日及 12 月 1 日回饋)，請轉知會員踴躍參與論質方

案並積極收案，如需可收案名單得向臺北業務組索取。請

鼓勵會員踴躍加入 DM/CKD 計畫，倘各公會、協會有可合作

共同宣導之課程、研討會等，臺北業務組可派員參加推廣

宣導；本署於 VPN(路徑：醫務行政/特約機構作業/試辦計

畫/參與人員_明細)有建置「試辦計畫參與人員明細及效

期」，請院所定期檢視，並於屆期前申請展延；DM 團隊醫

事人員若為醫師加另一專業人員執行，追蹤及年度評估費

用以該項醫令點數之 80%申報。 

(五)家醫診所可多利用家醫大平台查詢會員資格是否符合新增

獎勵費用條件，並提供相對應服務，以提高獎勵金額，並

請鼓勵會員至健康存摺填寫生活習慣量表，診所於家醫大

平台點閱該名會員之生活習慣量表結果，提供生活諮詢及

解析，可獲得每人 40 點之獎勵費。

(六)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特定管制用藥(關懷名單)」

系統操作說明，請參閱本署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VPN)/下

載專區/保險對象特定醫療資訊查詢作業/「特定管制用藥

(關懷名單)」查詢說明懶人包。

(七)本署「健保醫療資訊雲端查詢系統 1.0 批次下載及 API」

預計於 115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服務，請轉知會員儘速完成

相關功能更新。

(八) 115年春節長假期VPN維護已開放，另當年度可於本署VPN/

醫務行政/看診資料及掛號費維護，逐次或一次登錄長假期

服務時段。

(九) 114 年第 2 季臺北區西醫基層醫療品質資訊公開指標「門

診抗生素使用率」及「就診後同日於同院所再次就診率」，

計有 2 項負向指標高於參考值及全署平均值，請轉知會員

合理申報，本署將持續加強監測及輔導。

(十)本署配合國民健康署公告修訂健保卡存放內容註記，相關

修訂資料業請至本署全球資訊網/健保服務/健保卡申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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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健保卡資料下載區/健保卡上傳格式 1.0 作業說明及

健保卡存放：

1. 保健服務項目註記：115 年 1 月 1 日起新增「15 糞便

抗原檢測胃幽門螺旋桿菌」。

2. 檢查項目代碼：新增上開檢查項目代碼：「3F」；併同取

消註記代碼：「YO」。

3. 孕婦產前檢查：配合國民健康署政策需求，欄位名稱修

訂為「孕婦產前檢查及產後健康照護服務」。

(十一)對有醫療需求之民眾適切的運用開放表別項目，並依各項

診療項目訂定規範(如：限由專任醫師、適應症…)執行服

務，提升西醫基層醫療服務之範疇；另為確保合理之費用

申報，臺北業務組持續監測並進行必要之管理。

六、餘洽悉。

第四案 報告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臺北業務組

案由：115 年度「西醫基層總額臺北分區共管會議」召開時程案。

決定：

一、 115 年會議時間如下：

次數 1 2 3 4

會議

日期

115 年
3月 13 日

(五)

115 年
6月 12 日

(五)

115 年
9 月 11 日

(五)

115 年
12 月 11 日

(五)

會議

名稱
115 年第 1
次共管會議

115 年第 2
次共管會議

115 年第 3次
共管會議

115 年第 4次
共管會議

二、請各委員預留上開會議時間，以利會議召開。

三、考量作業時效，相關報告事項及討論事項提案請配合於會議前

兩週送達，俾儘速提供會議議程予與會人員參閱，如作業不及

則另訂會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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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報告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臺北業務組

案由：有關全民健康保險週日及國定假日輕急症中心，建請臺北分

會轉請轄區醫師公會協助媒合基層醫師至 UCC 支援案。

決定：洽悉。

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臺北業務組

案由：有關本轄區西醫基層診所門診合理量專案辦理方式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請臺北分會協助輔導本專案經電訪發現疑有異常申報之 6 家

診所，並轉知會員應正確申報醫療費用。

二、有關臺北分會建議修訂每月看診日數上限為 22 日，請臺北業

務組轉請本署納入研議。

附帶事項：

本署已於 114年 12月 11日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西醫基層總

額 114 年第 4次研商議事會議，提案討論西醫基層門診合理量計算

方式。

第二案 提案單位：西醫基層臺北分會

案由：有關「健保署臺北業務組擬訂定西醫基層總額臺北分區合作

協談自清作業原則」修訂建議案，提請討論。 

結論：本案自清作業原則如下：

一、經臺北業務組檔案分析發現院所申報偏離常模或專業審查核

減異常樣態（排除已啟動查核程序之院所），得函詢該院所是

否同意自清（檢附自行清查回復表）並副知臺北分會，院所如

對自清作業有疑義，請臺北分會共同協助說明。

二、院所同意自清：請院所來文向臺北業務組申請自清繳回（檢附

自行清查回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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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院所同意自清但不足額，或不同意自清：視需要由臺北業務組

啟動輔導會議，經臺北分會協助了解後，由分會代表及該科別

醫師會同臺北業務組人員，與院所負責人一同至臺北業務組針

對自清項目或金額進行協商。 

四、如經協商後仍不配合自清之院所，則辦理專業審查或啟動行政

調查機制。

第三案 提案單位：中央健康保險署臺北業務組

案由：臺北區西醫基層 113 年第 4 季申報國民健康署成人預防保健

案件同日又以健保申報檢驗（查）醫令費用分析案，提請討

論。

結論：

一、針對 113 年第 4 季成人預防保健項目與健保檢驗醫令(如附件

1)重複申報者，逕行追扣健保檢驗費用。

二、請臺北業務組向有申報預防保健之西醫診所及檢驗所重申申

報規定，並請西醫診所於申報預防保健之交付檢驗(查)處方箋

上註明「不申報健保費用」字樣，以利檢驗所正確申報。並請

臺北分會協助轉知會員。

第四案 提案單位：西醫基層臺北分會

案由：有關健保署臺北業務組規劃『西醫基層診所執行上消化道泛

內視鏡檢查及大腸鏡檢查感染管制作業自我評估表』，請執

行胃鏡及大腸鏡診所自評作為品質查檢參考乙案，提請討

論。

結論：為提升內視鏡檢查品質與病人安全，本案自我評估表訂定如

附件 2。

散會：下午 3 時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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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成人預防保健檢驗項目與健保檢驗醫令代碼點數對照表

成人預防保健第一階段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醫令代碼 檢驗項目 支付點數 醫令代碼 診療項目 支付點數

21, 22,

25, 27

（一）生化檢驗 飯前血糖

300

09005C 血液及體液葡萄糖-空腹 50

總膽固醇 09001C 總膽固醇 70

三酸甘油酯 09004C 三酸甘油脂 120

高密度酯蛋白

膽固醇
09043C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200

AST(GOT) 09025C 血清麩胺酸苯醋酸轉氨基脢 50

ALT(GOT) 09026C 血清麩胺酸丙酮酸轉氨基脢 20

肌酸酐 09015C 肌酸酐、血 40

（二）尿液檢查 蛋白質 06003C 尿蛋白 15

（三）腎絲球過濾率計算(血中肌

酸酐換算)
— — —

（四）低密度酯蛋白膽固醇計算

(總膽固醇、高密度脂蛋白

膽固醇、三酸甘油脂計算)

— — —

L1001C （五）B、C 型肝炎篩檢 370 14032C
Ｂ型肝炎表面抗原(定性)-

EIA/LIA
160

14051C Ｃ型肝炎病毒抗體檢查 250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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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基層診所執行上消化道泛內視鏡檢查及大腸鏡檢查感染管制作業 

自我評估表

項目分類 項次 自我評估項目

內視鏡數量 1 胃鏡： 支；大腸鏡： 支；

一、清洗與消毒流程稽核

清洗方式 2-1 □人工； □機器 台(胃鏡： 台；腸鏡： 台)

初步處理 2-2

是否在內視鏡離開病人體內後立刻以酵素紗布，清水抽吸及在酵素水打

水打氣？

□是；□否

清洗室作業

2-3
內視鏡管路及附件(按鈕、切片閥門)是否使用專門清洗刷刷洗？

□是；□否

2-4

內視鏡短刷刷洗管路閥口，長刷刷洗處置管路、吸引管路是否在流動清

水中刷洗？

□是；□否

清潔刷頭 2-5
若長短刷非拋棄式時，彎曲、刷毛變形時是否更換？

□是；□否

洗滌機操作

(人工清洗免填)

2-6
洗滌機有無區分胃鏡或腸鏡專用？

□有；□無

2-7
是否確實測試消毒劑為有效濃度？ 

□是；□否

2-8
酵素、酒精是否裝滿足量？ 

□是；□否

2-9
是否有執行漏水測試(於清水下轉動轉盤看是否有氣泡產生)？ 

□是；□否

2-10
漏水測試後是否正確裝上管路？ 

□是；□否

消毒程序 2-11

有無進行酒精沖洗？ 

□有：

□手工：沖洗時間1分鐘

□機器：沖洗時間30秒到1分鐘

□無，＿＿＿＿＿＿＿＿

儲放方式 2-12
消毒後取出管子放入儲存櫃前，是否將清水擦拭乾淨？

□是；□否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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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分類 項次 自我評估項目

2-13
管鏡若儲存超過7天，使用前會重新清洗與消毒嗎？ 

□會；□不會 

清潔劑與消毒液

2-14
酵素、潤滑劑、消毒液等有無依說明書定期更換？ 

□有；□無，

2-15
有無測試消毒液濃度？ 

□有；□無，

2-16
容器有無標示更換與到期日紀錄？ 

□有；□無，

二、環境與器械管理

定期清潔 3-1
地面與檢查室有無定期以0.05%漂白水或酒精擦拭環境與地板？ 

□有；□無

洗滌機紀錄 

(人工清洗免填)
3-2

操作時間、模式及紀錄表齊全？ 

□是；□否

基本防護 3-3
人員是否配戴完整防護裝備(手套、口罩、隔離衣、護目鏡、髮帽)？ 

□是；□否

三、檢查安排

檢查安排

4-1
集中同一時段？

□是；□否

4-2
醫師是否在同一時段看診及安排檢查？

□是；□否

檢查人力 4-3
醫師： 位；

護理人力： 位； 

醫事機構代號：

醫事機構名稱： (蓋機構印)

負 責 人： (負責人印)

填 表 人： 連絡電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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